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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指导案例》是汇编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典型案例的系列丛书，由最高
人民法院专司商事审判的民事审判第S-庭法官集体编写。
首次出版的四卷收录了从2004年至2009年期间的典型案例。
以后该丛书将每年定期出版。
丛书采取了裁判摘要加裁判文书的体例，最大程度地展现了审判案例的真实风貌。
从l979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成立时起，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已走过了32年的历史，如此全
面、系统、真实地公布指导案例，这还是第一次。
它标志着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工作在审判公开、对下指导等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
作为一名在商事审判战线工作了几十年的法官，我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欣慰。
　　去年年底，周永康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深化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
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作为&ldquo;十二五&rdquo;时期全国政法工作的着力点。
王胜俊院长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强调，要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为实现&ldquo;十二
五&rdquo;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出版这套丛书，是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工作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和最高人民法院党组要求，深入推进
三项重点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也将是一个长期有效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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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证券　1．证券公司有责任保证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完整不受侵害　2．未获批准而发行融资债券，
发行人和代理人承担无效发行的全部过错责任　3．客户与证券公司之间合同关系的性质，不影响证
券公司返还客户资产的义务　4．信托公司以其部分证券业务和债务与他人组建新的公司，未通知债
权人的，债权人有权要求新公司在接受的财产范围内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　5．假借投资托管的名
义进行违法的资金?解签订的合同无效二、票据、信用证　6．信用证具有独立性，不受基础交易关系
的约束　7．未办理抵押物登记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　8．票据法律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互相独立，
票据持有人支付对价且背书连续的，即可享有票据权利　9．涉案的《商业汇票转贴现协议》系双方
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均应遵守该协议　10．双方当事人之间的
转贴现协议因违反合同法规走而无效，由此造成的转贴现行的损失，由双方根据过错合理分担　11．
受让人因受让银行债权成为开证申请人新的?权人，申请人应当偿付款项的本金和利息　12．银行代开
信用证并对外垫付信用证，申请开证人应当及时偿还垫付款项。
开证申请人提供物保并办理登记的，开证行有优先受偿权
　&hellip;&hellip;
三、存单
四、同业拆借
五、保险
六、诉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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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11.中国工商银行郑州市南阳路支行已更名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南阳路支行。
12.李红伟（系亿中公司法定代表人）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犯票据诈骗罪、虚报注册资本罪为由判
处死刑，该案最高人民法院已核准。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有三个：第一、关于本案所涉法律关系的性质，即本案是存款
纠纷还是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违法借贷纠纷问题；第二、关于双方当事人各自的过错及责任承担问题
；第三、关于万利达公司的主体资格问题。
本案诉争法律关系的性质问题，即本案性质是一般的存款纠纷，抑或是违法借贷纠纷，系解决本案诉
争的一个前提性焦点问题。
尽管李红伟向万利达公司支付了1729000元的高额利息是本案不争的事实，符合以存单为表现形式违法
借贷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根据本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内容和精神，成立以存单
为表现形式的违法借贷，除存在高额利差之外，尚需包括出资人、金融机构、用资人在内的至少三方
当事人，且存在从出资人向用资人的资金流动和金融机构在其中提供帮助等情形。
为此，该司法解释根据资金的交付和资金的处分规定了四种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违法借贷情形。
无论是四种中的哪种情形，其均应为当事人中三方或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而本案中既不存在工
行南阳路支行与李红伟两方关于借贷的意思表示一致，也不存在万利达公司与李红伟两方关于借贷的
意思表示一致，更不存在三方关于借贷的意思表示一致。
本案中涉案款项是在进入工行南阳路支行后被李红伟诈骗出去的，并非万利达公司或工行南阳路支行
指令或帮助贷出的。
因此，本案诉争法律关系并不属于前述司法解释所规定的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违法借贷中的任何一种
形式，故工行南阳路支行关于本案系争法律关系应定性为违法借贷关系的上诉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本院不予支持。
万利达公司关于本案系一般存款关系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本案诉争双方最为争议的一个焦点，是关于万利达公司和工行南阳路支行各自的过错以及相应责任问
题。
本院认为，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表明，在涉案款项被李红伟诈骗并造成款项损失方面，万利达公司和
工行南阳路支行均存在过错。
应根据各方的过错合理划分各方在本案中所应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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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指导案例·金融卷》是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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